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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大连池市中流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限公司：
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就参与      项目网络竞价活动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同意按照相关要求，参加      项目网络竞价活动，并参与报价。
二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对      项目和《五大连池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项目须知》等相关信息已充分了解，并自愿遵守文件中的相关规定。
三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已进行并完成针对本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（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采购人/出让方提供关于本项目的材料文件），对项目标的情况已充分知晓。本意向供应商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获取的项目信息不全面、错误或误解等问题产生的相应后果，因项目标的产生的一切问题与中流公司无关。
四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同意采购人/出让方和中流公司所规定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保证金不再退还，并向中流公司支付交易服务费，其余划归采购人/出让方。
1.竞拍结束后产生一名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且该名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被确认为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/受让方时，若该名成交供应商/受让方并未与采购人/出让方签订交易合同、未缴纳相关交易费用的；
2.产生一名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时，若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报名成功后未参加网络竞价，导致此次项目流拍未产生有效成交供应商/受让方的；
3.采用非法手段、非法行为，进行网络竞价的；
4.不按规定合同条款签约的；
5.其他。
五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诺在竞价成功后按照中流公司要求与采购人/出让方签署相关协议，并按协议约定支付交易服务费。
六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同意采购人/出让方在竞价活动中对本项目成交后签署的合同文本另有要求的。
七、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诺如遇互联网可能出现不稳定情况、网络黑客恶意攻击、以及本人操作失误等情况导致竞价无法正常报价的，所造成的损失由本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承担（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故障、电路故障、系统故障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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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供应商/受让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